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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我的家乡哈尔滨市的领导们，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前便提出了振兴哈
尔滨市文化事业、打造文化之城的口号。

哈尔滨曾是文化气息特浓的城市。近一
二十年内，像其他许多城市一样，由于文化人
才的不断流失，文化氛围大受影响。恢复一座
城市的文化气息，首先要凝聚起一批文学人
士，使他们的文学创作热忱形成集体的呈现。
因为，若无一批文学人士的存在，绘画、书法、
雕刻、影视等艺术门类的创作便同时没有了
最有水准的欣赏群体和评论群体。甚至，连城
市的美好变化大约也会缺少诗性的赞美声。
如果一座城市一天比一天变得美好了，却缺
少热爱声和赞美声，那么它的文化品格又从
何谈起呢？

正是基于以上文化理念，哈尔滨市的领
导们达成共识，批拨基金，对“松花江上”大型
系列文学丛书项目给予了有力支持。我是这
套丛书第一批10部作品的二审评委。参加评
选对于我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每一部作品都

令我感到亲切。在 10 位作者中，除二三人的
名字是我所熟悉的，其他作者都是我以前闻
所未闻的。“松花江上”使这些原本潜在“文学
江底”的人浮出了水面；而且都是漂亮的升
浮，总体姿态如同“水上芭蕾”。我与阿成不禁
频频通话，因他们的涌现都感到欢欣和振奋。
我相信，这些宝贵的文学种子，将引领更多喜
欢读书和喜欢写作的人，参与到哈尔滨市文
化事业的发展建设中来。

漠宁对于我便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从简历知道，他小我 7 岁，我们也算是同代
人。那么，我所经历的，他几乎便都经历了。

我喜欢他这部作品。首先喜欢的是语言，
一种淡雅的、温暖的，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

使我联想到克鲁普斯《追忆逝水年华》那一
种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并且我觉得，文字
比后者还优美。我猜漠宁是写过诗的人，因
为作品中每呈现大段大段优美的景物描
写——太阳、月亮、小河、花草、老别墅及
花园；还以极温柔细腻的笔触写到了童年、
少年时吃冰棍、用竹杆打鸟，看列车驶来驶
往的快活，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童年和少年时
期的眷恋。

漠宁的这部作品虽只有17万余字，却写
到了众多的人物——姥姥姥爷、父母、姨及姨
夫们、老师同学们、知情伙伴、农村老乡、大队
及公社的干部等等，完全是白描式的写法，全
书居然没写一句带有引号的人物对话，但每

一个人物却又写得极为鲜活生动。
漠宁有第一等的白描功力，我自叹弗如。

他对风格的追求显然是有意的。他这部作品
具有意识流的特征，并且运用自如，丝毫也不
使人觉得刻意为之。

起初我以为，他是以自述体在写自己的
成长史，并勾勒他的家族史。直至读到最后，
才从他的“鸣谢”中知道，“书中的故事和人物
都是虚构和想象的”。

我这个读者被他成功地“骗”过了。
那么我又不得不说，漠宁有第一等虚构

和想象的能力。
《把太阳支起来》的时间跨度相当长，呈

现了从1946年至“文革”结束三十几年间，一
组虚构的哈尔滨人的经历与命运。每一个城
市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的一部分

（即使人物是虚构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把太阳支起

来》是供人们了解哈尔滨这座美丽城市的文
学性参考书……

从书名望文生义，人们会以为这是不是
一本仿写《红楼梦》的书。看后才明白，这部作
品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毫无干系，这里的“红
楼”，是指某工厂家属区里“红砖砌成的大红
楼”，因为“里边住着厂子的班子成员”，所以

“这座楼也是人们仰望的梦想，住在平房的成
年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住进大红楼，而他
们的孩子们希望有机会登上楼顶天台俯瞰下
面的世界”。由此可见，这里的“红楼梦”，是一
个都市底层人们的无关奢华和极为平常的生
活梦想。

作品里的主角是一个叫“小发”的男孩。
作为产业工人的后代，在工厂倒闭、父母离异
之后，本就家境贫寒，孰料还患有家族遗传的
酗酒毛病，这使他从小到大都备尝生活的辛
酸。他所能做的事情似乎就是两件：或者到那
个小酒馆去喝得烂醉如泥，或者到一个草台
乐队去弹弹贝斯。小发的生活不只是无聊的，
而且是孤寂的。在这种备感落寞的青春时光
里，只有那个总在酒馆遇到的女邻居苏雪菲
和那个间或有所联系的女护士“小猫”，让他
感到了某种人际的温暖，也有了某些莫名的
念想。然而，这个几乎被所有人忽略不计的小
人物，却被“小猫”视为知己，并在遭遇暴力逼
婚难题时求助于小发，让他娶了她。这很让对人生没有什么
向往与自信的小发感到意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短暂的犹疑
之后断然拒绝了，而这竟导致了小猫被粗暴的丈夫打死的严
重后果。从此，小发又平添了一种负罪感。他在了解小猫的
身世时，惊异地发现她与那个时常在酒馆见到的苏雪菲原来
是一个人。她如此扮作两人并行踪诡秘，原来另有寻机复仇
的隐情。在生活中失去了友人与友情的小发，越发地对那个
矗立在街区中心的女性塑像兴味浓厚，他把它称之为“女
王”，觉得“她那似笑非笑的嘴，很像小猫；她那空洞的双
眼，既像无知的小萍，又像失明之后的奶奶，她那粗壮的四
肢，又多么像我的母亲；她的肤色，像极了苏雪菲……”把
生活中的念想转移于一尊塑像，这与其说是小发的智慧，不
如说是小发的无奈。由此，小说由小人物的挣扎、小人物的互
助、小人物的无奈、小人物的悲凉，写出了生活的另一种现实，
都市的别一种形态。

看完作品之后，才从作品扉页的作者简介里得悉，张建祺
原是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作者，这让我觉得以他这样的年龄
写出这样的作品确实不易，相当地难得。我们知道，现在的“80
后”作者，生活的经验主要是现代的都市，写作情趣也偏于流
行和时尚，像张建祺这样长于描写底层悲苦人生，乐于为小人
物描形造影，笔下饱带生活底气与忧患意识的，委实并不多
见。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作者在自己的文学追求上，有一种力
求打通城市与乡土的努力，还有一种试图穿越现实与浪漫的
意趣。他的这种写法，在文学师承上很有一些萧红的神韵，沈
从文的影子。毋庸置言，根底扎实的张建祺如继续努力和假以
时日，他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李汉平的《教堂街》是一部带有抒情主义色彩和浪漫主
义风格的长篇小说。通过街道、教堂、音乐、绘画、空气、月
色、人物剪影甚至食物和衣着……叙述纯情的爱的存在，给
人感觉特别新鲜。以诗的意境呈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格
调，以散文笔法叙说了中国人与异国人的友爱。

作品的章节与行文与我们常见的长篇小说很不同，目
录33章连起来读，仿佛跳跃而朦胧的现代诗味与古典诗境
的混搭。而故事的梗概和叙事的节奏也从中隐隐约约地透
示出来。

小说从开篇到结尾始终是在一种氛围或者说气场里。
教堂、教堂街和教堂街居住人群的存在，已经成为小说的基
本音符，特殊的旋律萦回流转，读来仿佛身临其境，并且随
着情境的愈发真切，会渐渐被某种魔力带着融入其中，为每
一份言谈行止和着心跳的节拍。

书中有诸多非常精微的细节，比如写两个女人并排祈
祷的情景，祈祷的声息是小声的热切的，就像蚕吃桑叶；再
如作为推进情节的重要线索，奥丽亚与几位追求她的男子

的故事也是将感伤、游移、坚定与珍惜，都用细节刻画得十分明晰可查……
命运、风情、生死恋，往往是浪漫主义小说最为显著的活力质素，《教堂

街》具备所有的浪漫文学因子，但又有所倾重，以灵肉一致的爱的神圣力量为
最。宗教感和自然人性并不构成冲突，虽然具体到人物之间有着错过和禁忌。
为信而说、为望而写、为爱而在。读过作品，回过头来细想，其情感逻辑又可以
溯游从之：因为爱，所以望，源自对爱有望，于是爱也就构成了生命信仰。

也许正是柔曼情境的设定所决定，作品背后的历史感并不重，偶然性事
件构成的矛盾冲突在作品中的作用过于突出，由历史大事留下的创伤反而
被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真切感。

这也许同整部作品是以少女的视角进行叙述有关。从这个方面看，那些
所谓“弱点”也正是这部小说的个性和优长所在。与其说是在讲述故事，不如
说是在描绘心灵。在文字之上，我们可以感应到天使般纯美、春花般柔嫩的
韵致。正因为如此，每当事故发生，亡故来临，命运的残忍就极为触目惊心。
而那份对于生命的怜爱，也就显得无限绵长。它涵纳了“罪”，而并不主张

“罚”，在天光云影、尖顶长街间，作家力图呈示人性的纯良和人心的正面。无
论时间之风怎样掠过空间之河，也无论哈尔滨与俄罗斯人、犹太人、土耳其
人结下怎样的历史情缘，《教堂街》都告诉你，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有信、望
和爱，都有少女寻觅知音的梦。

在沉重的贴地蜗行的现实主义作品覆盖了文学天地的情势下，《教堂
街》重拾“抒情性”，用热情的文字激发我们心底的感温机能，其独特性也便
犹如彩虹、极光一样，自然凸显了它不太平常的亮度和色泽。

哈尔滨市文联为本市的青年作家出版长篇
小说丛书，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青年作家
的成长最需要热情的支持。特别是像孔广钊《和
我一起荡秋千》这样的作品，充满了个性化的叙
述风格，有着尖锐的艺术探索追求的创作，能够
纳入到一项文艺创作的工程中，是值得高兴的。
这是一部带着强烈的先锋意识的长篇小说，其
中有当代青年生存境遇的探求，他们的感情、思想和
人生遭遇的倾诉式的表达。它无法归类，无论从题材、
主题还是艺术形式，它是一种别样的艺术，是一个时
代青年成长历程中的精神印迹。

“和我一起荡秋千”是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小说
中的神秘主人公蒙克的大脑中坚硬的存在，是他对人
生理想的具象表达和象征性情景。小说并没有把人物
放到远离时代和生活的玄虚场景中，这是一群出生在
上世纪 70年代初期的知识青年，他们共同在一所大
学里求学，但小说表现的是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迷茫
和幻想，追求和彷徨。这是一个以“寻找”为主题的小
说，寻找既是青年孙坚的现实行动，他要“寻找”消失
了的蒙克，“寻找”也是青年蒙克的哲学命题，他要寻
找一个可以“和我一起荡秋千”的理想情境。“寻找”还
是肖娅、艾韦、倪霞等青年们共同的难题和使命。一团
团意绪，一缕缕思索，一段段感情的纠葛，让小说故事
中弥漫着浓烈的意识流色彩，有点迷乱也有点朦胧，
但读者仍能从中读到一个时代青年人成长的烦恼和
对理想的执著。

围绕“和我一起荡秋千”这个强烈而又朦胧的意
象，小说展开了散发式故事叙述和思绪描述。孙坚的

自我独白式的叙述，让我们明白了几位同窗共学的青
年有着怎样的关系。肖娅、艾韦、倪霞等人片段式加入
以及同样以“我”为叙述口吻的写法，让作品中的情绪
色彩呈现出斑驳杂陈的特点。而蒙克则本身就是一个
虚幻的存在，他面目不清却总在世界的某一个隐秘的
地方发声。小说中一些看似凌乱但又有一定指向的絮
语式表白，第二人称的神秘写法，都让蒙克这个并未
出场的人物成为某种符号。如果挤掉小说中大量的情
绪渲染和追求哲理的表达，小说的故事本身可以说并
不复杂，其中还不乏奇崛、怪异之处。但就如同小说之
名《和我一起荡秋千》本身就是一个想象中的意象一
样，承载这部小说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包裹在它
上面的厚厚的思绪和意念。这些思绪和意念时而高
昂，时而低沉，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抒发和倾诉。

先锋小说在中国已快成“过去式”，就中国文学的
格局来说，同样需要有这样一种创作，它似乎信手写
来，却时见尽心竭力之功。它扮演着文坛“异数”的角
色，却也是不应缺少的色调。作者的思考深度，对小说
的驾驭能力，语言表达的流畅性，都还有许多值得提
升的地方。但他探索的勇气和执著的艺术理念的透
露，却是值得鼓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王若楠是纯粹的哈尔滨人，《国际间谍》是作者根据一个不足5万字的
电影台本进行二度创作，写成的一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据我所知，关
于多重间谍范思白的背景资料非常之少。因此，单纯地拥有哈尔滨人的身
份还是不够的。这就给作者提出了挑战，除了相关的历史背景，还有语
言，叙述方式和对整个结构与节奏的有效控制，等等。毫无疑问，这一点
作者做到了。

《国际间谍》并不同于一般的谍战小说，而是着重讲述一个国际间谍在
哈尔滨的生存遭遇。这不仅是本作品的特别之处，也是作者的成功之处。因
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作品将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业内人士的关注。同时，
读者通过对这部作品的阅读，会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历史及当时的社会生
活本质有更深的了解。

《国际间谍》讲述的是一个叫范思白的加拿大人在中国从事多重间谍的
活动经历。书中着重展示了他错综复杂的个人背景和他在间谍生涯中与各
国、各方人士秘密的合作情况，特别是他为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事业所作的
积极贡献。作品以范思白东窗事发走上逃亡之路开始，并按历史采用倒叙的
方式展开。我知道美国的一部叫《滴血宝石》的长篇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但
是，王若楠这样的叙述方式我还需要有一个消化过程。我总觉得这种方式对
青年作家而言是不是有点保守了，还是对当下时尚写作的一种抵触。

通过王若楠的小说，我们了解到，当时理性地生活或盘据在城市里的人
只有三大类，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中国人，为谋取本国利益（及个人利益）的外
国政府之代表和企图把哈尔滨作为长久殖民地的日本侵略者——不过，这
是一个被遮蔽、被包装起来的，为各自利益而战的秘密战线。在都市的繁华
掩盖之下，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报机关和谍报人
员，专职的、兼职的充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此外，还有大量为生计去收集与
出卖情报的私人侦探，甚至连普通平民也乐于此道。因此有人称，早年的哈
尔滨是一所“间谍之城”。

书中的主要角色范思白，是一个喜欢冒险、喜欢刺激的加拿大人，但同
时他又是一个家庭主义者，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他之所以参加联
军情报处，当英国人的间谍，当张大帅的间谍，当日本人的间谍，当意大利人
的间谍，甚至和共产党真诚合作，除了他喜欢冒险和刺激的一面之外，也是
为了获得更丰厚的经济报酬。他的理想是，到了老年时能拥有一处自己的牧
场和舒适的生活。他需要金钱上的积累。正是由于他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
才得到多方的聘用与利用。范思白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良知未泯
的加拿大人。正像作品中他自己常说的那样“上帝在注视着我”。他的这种善
与恶的低限操守，使得他和共产党有了亲密的接触与合作。当然，共产党与
他合作是有偿的、需付费的。共产党的代表老赵始终对此予以真诚的理解和
配合。正是这样的一种灵活，给了我们一种真实感。

所以，作品中范思白所有的行为是理性的、专业的、非政治化的。这就是
职业间谍。作者并没有强行地在他身上涂上某种赤色，仅仅是让读者看到他
灰色之身上闪光的一面就可以了。同样，作家也没有刻意的表现范思白“被
迫”做日本间谍的一面。相反，倒是明晰地看到了他在为日本人工作的同时，
也为自己敛财的事实。这里，作者并没有丑化他，对于他，一切都是正常的。
他毕竟不是共产党员。这应当是作品的另一个成功之处。作品中，无论是秘
密战线上的老赵、鲁小曼、娜达莎、小松原和土肥原贤二等等，每一位都是活
生生的，他们来自那个时代，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完全是那个时代、那座城
市生活状态的反映，更是国际大形式之下的人之行为的生动写照。书中的每
一个细节似乎都是真实的，给读者的是一个复杂的感受，让人难以简单地加
以界定，从中享受到了“真实”带给他们阅读上的愉悦。

在如今时髦作品满天飞的情势下，这部长篇小说对那些严肃的读者来
说，显然是个好兆头。王若楠是一位有潜能，亦有前景的青年作家。这部长篇
小说只是她的一个新起点，沿着这条路坚定地创作下去，她本人和读者一定
还会有新的斩获。

《闯荡非洲》是一部遗作。作者李蔚生
前是哈尔滨市戏剧创作评论室的国家一级
编剧。他创作并搬上舞台的有《喧闹的夏
天》等7部大型舞台剧。作者也是一位资深
的小说家。自 1983 年以来，他共发表中短
篇小说百余篇。李蔚 1945 年出生于重庆，
2011 年因病离世。他在病中完成了这部

《闯荡非洲》。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见到
这部小说的出版。

《闯荡非洲》共 15 章。虽然只有 18 万
字，却使我领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和
一种独特的艺术风味。

作品给我的第一个突出印象是题材的
新颖。小说描绘的是一群中国人在本世纪
初到南部非洲的一个国家——T国的首都
S市，开辟国际贸易市场的活动。域外小说
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读罢《闯
荡非洲》，不仅让我领略到南部非洲奇异的
风土人情，也让我看到在海外拓荒的中国
人的艰辛、勇敢和他们的多彩人生。

小说给我的第二个突出印象是结构的
灵活和恰当。小说以邱西征一家人的海外
创业为主线。作品一开始就写邱西征和儿
子邱秋乘飞机去非洲，而在海面上正有一
艘轮船运载着他们发往南部非洲的建筑材
料——瓷砖和地砖。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
邱家的生意虽然仍在草创阶段，但儿子邱
秋却由一个刚刚职高毕业的、幼嫩的少年
成长为一个坚强而成熟的可以独挑大梁的

男子汉，小邱即将代替老邱掌管生意，前途
未可限量。小说末尾处在写到母亲张雪萌
即将登机归国，通过安检口时回望继续留
在T国做生意的儿子邱秋时有这么一段描
写：“只见邱秋正站在那里目送着她。他高
大强壮的身体和坚毅沉稳的神情使她终于
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儿子不再是两年前那
个没有出过哈尔滨市的瘦弱的小伙子了，
他现在已经承担起了这个家庭的全部重担
和希望。”通过这条主要情节线索的描绘，
中国在非洲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外拓荒者
代际的交替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然而小说的描写范围又不局限于邱
家。作品还描写了大量其他在 T国创业的
中国人的活动。在写这些人物时，作者有时
将他们与邱家的人与事关联着写，有时又
很自由地相对独立地描写其中某个人的生
活经历。这些相对独立的部分读上去好像
是一个个有故事的人物传记。通过这样一
种收放自如的结构方式，小说就有主有次
地反映了广阔而厚实的中国人在T国的生
活情景。

小说给我的第三个突出印象是人物的
生动可信，有生活实感。作品写出了一系列
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擅长撰写可行性报
告但却缺乏落实能力的邱西征、不怕吃苦
并且不断进步的邱秋、精明干练的张雪萌，
都写得较为丰满。小说中的人物有不少是
富有冒险精神和浪漫气质的，这也正与他
们闯荡海外的行为相符合。我不能断定作
者是否亲历过所描写的生活，但我可以断
定他所描写的人物事件一定不是凭空想象
出来的。

另外小说作者的语言功力很好，不仅
描写得具体生动，还时常有情景交融的片
段出现。

当然，小说也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如
作品中人们之间的生意关系写得相对简单。

《最后的生产队》写的是合作化时
期的故事，但在价值取向上它既不同于
改革开放前的合作化叙事，与 1980 年
代初期的“后合作化叙事”也有所不同。

小说开头一章有一段简略的“土
改”叙事，里面有对“文革”及其以前“土
改”叙事文本的反拨回应。但它也并未
像如今某些“反土改叙事”文本那样对
以往的“土改”叙事完全“反着写”。它
既未把地主都写成恶霸，又未反过来把
他们写成贤人。第一章以后的作品主
体部分是合作化末期的故事。作品的
主要人物是马家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兼
大队长马福山。在个人品质上，作者
把他塑造得比较高大：他能以身作
则，不假公济私，尽量不让女儿借自
己的光，为此曾试图阻止女儿参加公
社办的农业技术培训班；他热心为群
众排忧解难，一心为全大队百姓办
事，想领导群众奔富日子。除了马福
山，作品中上至地县委书记、公社正
副书记，下至生产队长，也基本都是
正派人，是“爱民”的父母官。干部
是好干部，“造假”是形势使然；马家
屯也并非贫困村，一队、二队经济状
况还相对不错，最穷的三队也并不像
新时期以后某些小说写的那样惨。“马
三孬”一家的贫穷主要还是因为其懒
惰。作者这样写，大概目的在于指
出：生产队时期整体生产力水平低
下，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全篇结尾
一段概述几乎直奔主题：“实行责任制
后，马家屯种地只用了十天，以往得种
一个多月；秋天征购粮，马家屯完成了
一百八十多万斤，全公社完成了六百多
万斤，皆是往年的两倍。”

当然，这部长篇小说
的内涵还更多。作品曾渲
染了“马三孬”因懒惰加多
子女而致贫穷，其妻因发
愁还不起生产队的罚款而
投井未遂。这是作品中惟
一给人留下印象的对合作
化时期“贫困”的描写。但

小说后来也并未交代实行责任制后
“马三孬”一家是否致富。依照事理逻
辑推测，他家可能依然相对贫困，因
为这不是单靠责任制能解决的问题。
作品中车记者说“分田单干首先助长
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摧毁了
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虽然此话出自不赞成责任制的车记者
之口，但积极赞成责任制的孙记者也

“没找到合适的言辞进行反击”。“马三
孬”一家的“无果而终”和孙记者的这次

“失语”，也许正是作者有意留给读者的
叙述缝隙，显示了今天的认识高度，是
作品耐人寻味之处。

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独特的生产
队，塑造了一批有自己特点的农村干部
形象。这是对以往各种合作化叙事及

“后合作化叙事”的有益补充。作品的
语言生动活泼，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特
别是“马大明白”、“马大楞”、“马三孬”
以及马福山等人物给人印象深刻。作
品塑造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而思想相
对保守的老马头形象，写了他对“主义”
的坚持。在新世纪语境中，这样的形象
显得很别致。另外，作品的故事很好
读，有一种让人拿起放不下的魅力。

本书作者熟悉农民和农村生活，擅
长讲故事和塑造性格，作品生活气息浓
厚，这些优点与浩然相似，而其局限也
有某些类同之处。以往的合作化叙事
和“后合作化叙事”的主题多停留在政
治（制度）层面，“反土改叙事”试图向人
性深处开掘，但结果给人最强烈的感觉
也是政治批判。这似乎是当代中国农
村叙事的宿命。我们期待着《最后的生
产队》的作者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孙且的小说《洋铁皮盖儿的房子》，以40万字
的篇幅描述了主人公的“童年世界”，这是哈尔滨一
个被称为“偏脸子”的地方，在1960至1970年代中
期这一特定的时间，“我”的姥娘家住在这儿，“我”
从小被寄养在这里，小说以童年“我”的视角，描述
了这一独特时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丰富而开阔的世界。在这里，有待人苛刻的“我奶
奶”，也有温和善良的“我姥姥”，有会跳大神的“老井婆
子”，有会手艺的“老巴夺”，有“我”的玩伴二狗、三子，还有

“我”懵懂中喜欢的女孩小丫、飞飞、刘顶红和姜老师。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个世界

又可以分为不同层面，一个是市民阶层，是派出所所长黄
窝囊和居委会主任李大脚所管辖的，这主要由“我姥姥”
的邻居们构成；一个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世界，包括

“经老婆子”、五块三等人；一个是叛逆期青年所组成的
“流氓世界”，包括二零三、大烟鬼等；还有一个是俄国人
和“二毛子”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俗
风情；最后则是“我”的世界，“我”在以上四个世界的折叠
与交互影响中成长，但也有“我”的情感与追求，有“我”的
秘密与苦恼，有一个独特的“小世界”。小说以“我”的眼
光，写出了整个世界的丰富与驳杂，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
代那个地方的那些人，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这部小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地方特色、时代特色与
语言特色，并将三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小说中，我们
随处可以看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身影，不仅哈尔滨的很
多地名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也写出了哈尔滨独特的气候、
历史和风土人情，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
看到哈尔滨的独特之处。那些从关内“闯关东”来的人们，
重情重义，豪爽大方，与山东老家在情感上难舍难分，但
也在这里艰难地扎下了根；那些旧俄贵族，虽然生活落
魄，但仍保持着对普希金与诗歌的爱好，仍保持着对圣母
的信仰和对艺术的崇敬，这些移民而来的人们与爱吃“囫
囵个粮食”的本地人混居在一起，共同生活在哈尔滨这片
独特的土地上，而“偏脸子”只不过是一角缩影，正是在这
些独具个性的人物身上，小说充分写出了哈尔滨的特色，
正如在老舍《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中，我们可以看
到老北京的特色一样。

时代特色在小说中也有很好的表现，小说描写的

1960 至 1970 年代中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小
说以童年“我”的视角写出了对这一时期的印象与
记忆。此外，小说中关于“流氓”世界的描述，也会
让我们想到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及电影《阳光
灿烂的日子》，这可以说是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侧
面。

小说的语言颇具特色，比如“那前儿”、“埋汰”、“得
瑟”、“自个儿”等方言的应用，有效地凸显了小说的地域
特色，并且颇具表现力。应该指出的是，小说的地方特色、
时代特色与语言特色并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
作者选定的题材所带来的“自然”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
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开阔空间，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原生态”的童年世界。
对童年世界的表现，让我们可以想到萧红的《呼兰河

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作品，与这些经典作品相比，
孙且的《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在内容上更加丰富驳杂，但
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艺术风格的内在统一以
及对人生境况的深入刻画上，《洋铁皮盖儿的房子》尚无
法与这些作品相比，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原生态”的
不足之处，即它尚缺乏提炼与升华，缺乏艺术上的耐心与
功力，我想，从“原生态”到真正的经典之作，还需要作者
在艺术上走一条更加艰难的探索之路。

关于“松花江上”丛书的感想
——兼评漠宁的《把太阳支起来》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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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小说
——读孔广钊的《和我一起荡秋千》

□阎晶明

呈现原生态的“童年世界”
——读孙且的《洋铁皮盖儿的房子》 □李云雷

阅读“真实”的愉悦
——评王若楠的《国际间谍》 □阿 成

互文性视阈中的
《最后的生产队》

□阎浩岗

描写中国人
非洲生活的力作
——读李蔚的《闯荡非洲》

□钱振纲

“松花江上”文学丛书评论


